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2016年国有资产清查招标需求
一、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2016年国有资产清查审计及数据填报。
1.2项目内容：1、按财委规定时间、范围及要求填报《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报表》，包括固定（无形）资产盘点单、资产清查明细表、资产清查报表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汇总表四部分。2、承担我校初、高中两部校区内的资产清查工作。以2015年12月31日为资产清查基准日，对我校基本情况、财务情况以及资产情况等进行全面清理核查，真实、完成地反映单位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对清查出的各项资产损溢、资金挂账的准确性、可靠性发表审计意见，并按财委要求出具规定格式的资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及管理建议书。3、严格按照财政委发布的文件及程序开展业务，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纸质和电子件，以主管部门和财政委的审核通过，作为本次委托业务完成的达标验收和付款依据。
二、投标单位资格条件：
2.1合法注册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为2016年会计服务类政府采购预算供应商。2.2财政部门颁发的准予执行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执业证书》，并具有至少5名以上的注册会计师。
2.3 熟悉国有资产清查相关政策，参加了5月中旬财政委举办的本次资产清查业务培训。
2.4熟悉学校资产管理工作流程，最近三年内有公办市直属学校资产清查工作经验者优先。
2.5 资信良好，在最近三年内无不良记录或严重违法违纪行为。
2.6投标人应当符合本次资产清查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及深圳市财政委员会的其它所有要求。
三、投标文件的递交
3.1投标时需提供以下资料：项目计划书及投标价格、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财政部门颁发的5名及以上从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2016年深圳市政府预选供应商中标通知书、近三年开展资产清查业务清单及证明、参加本次资产清查财政委业务培训证明、单位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以上资料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所有投标资料装袋密封，盖骑缝章，开标时带原件交学校招投标小组验核。
3.2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16年05月20日下午15：00。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深圳市罗湖区爱国路3002号综合楼10楼财务室。
3.3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
3.4开标、述标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四、联系人
联系人：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  财务室翁老师  电话：22253166、22253191

